临武县信访局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临武县信访局无内设机构，即县信访局本级，所属事业单位1个，即临武县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未独立核算）。
（二）人员编制情况
核定编制数合计14名，行政编制数5名，事业编制数9名,工勤人员编制数0名。实有行政编制6人，事业编制8人。
（三）主要工作职责
1、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各项信访工作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并根据我县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2、受县委、县人民政府委托，负责人民群众和境内外人士来信来访的处理接待工作，负责处理中央、省、市转来的上访信件。
3、负责对县委、县政府领导批办和上级交办的信访事项进行立案、查办、督办和审核结案，参与协调和调查处理、仲裁重要信访事项。
4、负责综合反映来信访中的重要情况和带政策性、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和社会动态，根据领导批示，督促有关单位查办落实。
5、负责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信访事项推诿不办的，对因官僚主义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对打击报复和压制检举揭发人的、控告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或建议执法执纪部门予以追究。
6、负责维护信访工作正常秩序。对借来信来访诬告他人的，对扰乱机关工作秩序的，予以批评教育直至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7、负责对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协调及对信访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促进全县信访工作的平衡发展。
8、承办县委、县政府以及县委办、县政府办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抓好信访工作正常秩序，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
　　2、做好对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的信访工作指导、检查、协调及对信访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促进全县信访工作的平衡发展。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经批复的预、决算情况
1、预算情况：本单位2024年初预算数收入375.4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75.46万元(基本支出199.02万元，项目支出176.44万元）。
2、决算情况：本单位2024年收支决算数362.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99.02万元，项目支出163.44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 基本支出情况
本单位2024年支出决算数362.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99.02万元，完成预算数100℅。
2. 项目支出情况
（1） 本单位2024年支出决算数362.46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63.44万元，完成预算数92.63℅。
（三）“三公”经费管理情况
2024年度本单位“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为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三公经费”年初预算数为0.5万元（公务接待费0.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本单位“三公经费”完成预算数0%，2024年度与上年度“三公经费”支出（0万元），持平。
（四）资金结转和结余情况
2024年末资金结转结余13万元。
（五）部门整体支出管理与制度建设情况
我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制定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评价的目的、方法、评价的原则、指标体系、评价标准等。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度，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和内控管理。坚决落实“三重一大”集体研究制度，对涉及的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召开党组会议或主席会议集体研究，加强资金支出合理性和透明性。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原则、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压缩一般性支出，将预算管理做到精细化、科学化，使单位财务管理更加透明。领导带头，以身作则，严格遵守财经纪律。财务人员不断提高会计核算能力，确保会计数据的准确性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县共受理上访群众240批640余人。全县群众到市以上信访共登记348件次，同比上升26.55%，其中来访量105人次、网信量165件次、来信78件次。
（一）群众到国家信访局信访情况。
国家局登记信访总量206件，同比下降1.44%，其中来信49件次、来访22人次、网信135件次。
1、申诉求决类初件情况：共52件，同比下降7.14%。
2、进京越级访情况：全县共发生到国家局登记20批22人次，批次同比下降31.03%、人次同比下降26.67%。
（二）信访工作法治化考核指标完成情况。
1、信访部门及时受理率。省定目标值100%，我县达到了100%。
2、责任单位及时受理率。省定目标值100%，我县责任单位及时受理率达到了100%。
3、应受理未受理情况。我县未按规定受理件0件。
4、责任单位一次性化解率。省定目标为98%以上，目前我县全系统申诉求决类初件一次性化解率为96.74%。
（二）工作措施
1、建立健全机制，高位推动信访工作开展。一是突出主要领导主抓。我县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县委书记、县长“一把手”工程来抓，以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等形式5次专题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论述，先后11次研究信访工作法治化有关要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与时俱进、聚焦问题，精准发力，依法依规依纪保障人民权益，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确保了信访工作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落实，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二是突出领导接访制度常态化，及时有效处理信访事项。县委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副县长每周一、周三轮流到县人民来访中心值班接待来访群众，今年来，县级领导共坐班接访80余次，接待来访群众61批82人次，已办结49件。三是深入推进“四下基层”巩固行动，信访接待下基层制度化。县级领导有针对性地进行约访下访，并每月至少安排1天到联系乡镇或县直单位下访接待群众；乡镇领导干部每周至少安排1天下访到联系村委接待群众。今年来，县级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427人，化解337件。乡镇科级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1413人次，化解1031件。
2、加强源头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一是加强滚动摸排。围绕“信访问题发生得少”，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无盲区、无遗漏”的信访矛盾隐患大排查，把矛盾纠纷排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梳理出的突出涉稳风险和重点信访事项登记造册，实行动态跟踪管理。目前已摸排登记矛盾纠纷及信访隐患906件次，现已推动化解732件次。二是突出法治宣传。围绕“法规政策解释得明”，设立信访法治宣传教育室，向来访群众宣传《信访工作条例》《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信访法治化工作指南》和“路线图”，引导群众依法按程序反映信访问题。三是注重精准分类。围绕“登记问题分流准”，按照信访法治化工作“路线图”，厘清了信、访、网、电各类投诉渠道信访事项分流标准和流程指引，实现了精准分类，受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四是强化信访事项评查。围绕“信访事项办理得好”，建立“政法委主导、纪检监察机关和信访部门参与、多部门联动”的评查机制，对上级交办，省局、国家局督办等信访事项进行逐件评查，共评查六批365件，督促整改259件，推动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内解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五是完善处理措施。围绕“风险因素控制得住”，聚焦信访事项化解的难点、卡点、堵点，由县信访联席会议综合统筹，县委政法委、县信访联席办组织属地属事单位部门协调，定期分析研判，研究解决办法，提升问题化解质效。今年来，化解信访事项762件，其中县级256件，乡级506件。
3、严格责任落实，提升积案化解工作质效。一是领导带头化解。县委书记、县长对信访积案亲自调度，县信访联席会议第一召集人负责抓。县委书记刘杨主动担当，带头包疑难杂案，成功化解王贤国涉征地拆迁信访事项。二是县级领导包案机制。对国家、省两级交办的信访事项，全部落实县级党政领导包案；对中央和省委巡察移交的50件信访事项、省委第七巡视组移交465件信访事项，全部落实了县级领导包案，各包案领导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召开协调会，解决所包疑难信访积案。今年来，化解信访积案36件；化解市交办重复信访事项30件，化解率达100%，化解省委第七巡视组移交件384件，化解率82.58%。三是调解优先协调推进。坚持把调解贯穿矛盾化解工作始终，全力做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今年来，县、乡镇两级“一站式”矛调中心累计调解纠纷869件次，调处成功828件，调处成功率为95.28%。
（一）综合评价结论
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96分。其中预算执行9.5分，产出指标为47.5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9分，评价结果等次为“优”。
（2） 评价指标分析
1.投入指标（10分）
（1）预算完成率（5分）：本单位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0万元，年初预算375.46万元，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13万元；本单位预算完成率96.54%;本单位该项指标得4.5分。
（2）预算控制率（5分）：本单位本年预算追加数为0万元，年初预算为375.46万元，本单位预算完成率96.54%，根据评分标准，本单位该项指标得5分。
2.产出指标（50分）
（1）数量指标（20分）：今年化解信访事项762件，其中县级256件，乡级506件。此项得分18分。
    （2）质量指标（10分）：对国家、省两级交办的信访事项，全部落实县级党政领导包案；对中央和省委巡察移交的50件信访事项、省委第七巡视组移交465件信访事项，全部落实了县级领导包案，各包案领导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召开协调会，解决所包疑难信访积案。今年来，化解信访积案36件；化解市交办重复信访事项30件，化解率达100%，化解省委第七巡视组移交件384件，化解率82.58%，此项得分9.5分。
（3）时效指标（10分）：各项工作完成时间2024年内，任务完成率达到100%。此项得分10分。
（4）成本指标（10分）：财政一般性公共预算拨款375.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99.02万元，项目支出176.44万元，完成预算96.54%，此项得分9.5分。
3.效益指标（30分）
（1）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分）：圆满完成2024年制定的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此项得分20分。
（1）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10分）：今年，县、乡镇两级“一站式”矛调中心累计调解纠纷869件次，调处成功828件，调处成功率为95.28%。此项得分10分。
4.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98%，此项得分9分。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一些无法预计和列入年初预算的项目支出，需要在年中进行预算追加和调整。
　　2、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3、公用经费控制有一定难度，基本为刚性支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按照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按本部门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的编制本年预算方案，避免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情况。
　　2.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
　　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及时登记、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确保账账、账实相符。
　　3.规范账务处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新《政府会计制度》等规定执行财务核算，并结合实际情况，完整、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尽可能地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
　　4.加强新会计制度和新预算法学习培训
　　加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新《政府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并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管理力度和水平。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我单位逐步建立绩效评价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结果应用机制，采取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制度，强化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应用，实现绩效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应用，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与有效使用。
　　2、我单位按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了绩效自评的相关信息，数据真实、完整、准确。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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